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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07  公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5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与温州项目合作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背景 

2017年1月20日，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股份”或“公

司”或“上市公司”）与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耀天然

气”）及陈熙国、林钦华、郑一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2017年9月8

日，鉴于《股权转让协议（一）》中的相关约定事项已履行完毕，公司与港

耀天然气及陈熙国、林钦华、郑一平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二）》。根据上

述协议，公司受让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港耀”）

55%股权，股权转让价格采用浮动约定方式。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

六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并

公开披露（详见公司2017-006号、2017-048号公告）。 

协议签订以来，在各方的密切合作与共同努力下，胜利港耀实现了

健康稳定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不可抗力事项，影响了合同安

排基础，其中，2020年初温州地区新冠疫情爆发，成为当时湖北省外疫

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区域内工商企业经营影响巨大，胜利港耀经营

业绩受到了阶段性的严重冲击，此外该区域上游管道气公司因外部环境

原因，导致管道气贯通推迟至今年下半年，也对胜利港耀的经营产生重

要影响。这些重大情势的变更,致使初始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定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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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等发生重大变化，继续执行原协议无法公允的反映胜利港耀的实际价

值，不利于合资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公司利益最大化。参考中国证监会关

于标的资产因受疫情影响合理调整承诺安排等指导精神,经各方协商一

致，本着公平公正、合法合规的原则，签署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协议

（一）》和《股权转让协议（二）》有关条款予以调整、补充安排。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会议以全票赞成通

过了上述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

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21日，注册地址：苍

南县龙港镇白河路2799-2899号，注册资本：1,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327782940370J，法定代表人：陈熙国，该公司主要股东为

陈熙国，经营范围：管道燃气投资、建设、运营管道及配件销售。 

2.陈熙国，持有港耀天然气76%股权。 

3.林钦华，持有港耀天然气20%股权。 

4.郑一平，持有港耀天然气4%股权。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手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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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合作交易标的为港耀天然气于2017年9月11日变更至公司的胜利港

耀55%股权，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形，有

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胜利港耀成立于2017年1月20日，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

镇白河路2799-2899号，注册资本：6,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27MA287DH340，法定代表人：陈熙国，经营范围：管道燃气投资、建

设、运营，液化天然气、管道及配件销售。 

本公司持有胜利港耀55%股权，港耀天然气持有胜利港耀45%股权，胜利

港耀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经查询，胜利港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胜

利港耀母公司资产总额13,535.42万元，负债总额4,978.92万元，应收账款

总额492.09万元，净资产8,556.50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4,341.78万元，

营业利润2,563.52万元，净利润1,761.4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2,347.66万元，无或有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胜利港耀

母公司资产总额19,893.29万元，负债总额10,933.47万元，应收账款总额

565.78万元，净资产8,959.82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16,455.41万元，营业

利润2,493.23万元，净利润1,922.2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9.17万元，无或有事项。 

3.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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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胜利港耀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中

企华评报字 (2021)第0115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以2020年12月31日

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8,959.82万元，股东全部权益

资产评估业务价值为9,946.06万元，增值额为986.24万元，增值率为11.01%。

收益法资产评估业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6,064.46万元，增值额为

17,104.64万元，增值率为190.90%。 

4.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交易各方以第三方出具的交易标的评估值的收益法为基础，本着互利共

赢、优势互补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公司受让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

55%股权交易对价确定为12,980万元。 

5.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温州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丙方

1：陈熙国；丙方2：林钦华；丙方3：郑一平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格 

参考甲方委托的审计评估机构对胜利港耀评估价值，甲、乙、丙三方协

商一致最终确认胜利港耀股权总价值为23,600 万元，甲、乙、丙三方一致

同意甲方收购乙方于2017年9月11日转让至甲方名下的胜利港耀55%股权的

收购价款为12,980万元。 

第二条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甲方已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8,500万元，本补充协议生效后，甲

方需再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4,480 万元，共分三期支付。具体支付安排

如下： 

1．本补充协议生效后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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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最迟不迟于2021年5月31日前）。 

2．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6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

转让款1,500万元。 

3．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股权

转让款1,480万元，并解除乙方质押给甲方的乙方持有的胜利港耀45%股权。 

如乙方或丙方在各付款期前存在对胜利港耀或甲方的债务，甲方在付款

时扣除。如甲方无故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按款项占用天数向乙方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第三条 胜利港耀法人治理结构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股权转让协议（二）》中第六条“股权转让完成

后的胜利港耀法人治理结构”的第8款“2017-2021年期间，由乙方推荐人员

主持胜利港耀生产经营工作。”废止，《股权转让协议（二）》的第六条中

的其余条款仍然有效。 

第四条 协议各方的承诺与保证 

乙方和丙方永远不会直接或间接采用任何其他变通途径在任何时间、在

胜利港耀经营区域内同胜利港耀开展同业竞争。 

第五条 其他条款 

1.本补充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后或个人

签字并按手印后，并经甲方履行完毕上市公司决策程序后生效。 

2.本补充协议签署后，其他需要进一步明确细化或调整的事项，各方通

过相关补充协议、会议纪要、备忘录、确认函等书面方式予以约定。 

五、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补充协议是在胜利港耀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客观或不可抗力

变化、原协议订立情势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参考中国证监会关于标的资产因

受疫情影响合理调整承诺安排等指导精神,本着公平、公正、合法、合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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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经各方协商拟定的，有利于公平、公允、真实的反映胜利港耀的价值，

符合原协议精神及合作的初衷，有利于消除影响经营的外部不利因素影响,

促进合资公司发展，有利于胜利港耀各方聚焦未来发展、紧密合作，实现共

赢。 

本次成交价格低于中介机构评估值，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本次事项导

致公司2020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4,020万元，计提2020年度对温州公

司的商誉减值准备3,544.91万元。 

胜利港耀的经营区域位于龙港市，该市于2019年成为中国首例“镇改市”

试点，该区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补充协议方案对胜利港耀抓住机遇实现

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及本公司重

大人事变动事项，不会产生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补充协议； 

3.评估报告； 

4.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